钦州市三十六曲林场2021年度
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报告

[bookmark: _GoBack]根据《钦州市财政局关于开展市本级2021年度预算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钦市财绩〔2022〕1号）工作要求，我场组织相关人员对本单位2021年度森林资源管理项目进行绩效自评。现将评价报告如下：
1、 项目概况
（一）项目基本情况。
根据《钦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钦州市市属国有三十六曲林场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钦政发〔2017〕12号）、《广西壮族自治区林业局关于开展2021年森林督查暨森林资源“一张图”年度更新工作的通知》（桂林资发〔2021〕8号）、《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全区“十三五”期间年采伐限额的批复》等文件，坚持以培育资源、保生态为首要目标，实施森林资源管理项目，积极履行生态环境保护职责，确保林场持续发展。
（二）项目基本性质、用途、主要内容、涉及范围。
森林资源管理项目以生态建设为中心，科学开展林木采伐，实施森林资源管护，不断加强森林资源培育保护，逐步提升森林生态功能，确保森林资源得到有效保护。2021年项目预算主要用于森林防火设施建设、森林资源管护、森林资源管护用房维护、林业有害生物监测防治、林区道路维护、林木采伐销售等项目支出。
（3） 项目目标。
落实14.48万亩森林资源管护，做好林业有害生物防治工作，打击破坏野生动植物等行为，完成全年林区道路、森林资源管护用房维修维护工作，不断改善林区交通条件、林区管护人员居住条件，完成林木木材采伐指标，科学开展林木采伐，积极履行生态环境保护职责，维护生态环境安全，逐步提升森林生态功能，确保森林资源得到有效保护，森林资源持续发展。
    二、项目资金使用及管理情况                                      
（1） 项目资金总投入情况分析。
森林资源管理项目总预算268万元，其中：经费拨款安排的支出16万元，纳入一般公共预算非税拨款安排的支出252万元。项目资金主要用于支付森林防火设施建设、森林资源管护、森林资源管护用房维护、林业有害生物监测防治、林区道路维护、林木采伐销售等项目。
（2） 资金实际执行、管理情况分析。
1.资金实际执行情况。2021年森林资源管理项目预算268万元，实际支出95.84万元，支付率35.76%。项目支付率较低的主要原因：一是根据《钦州市直属机关服务中心关于做好市本级行政事业单位经营性物业经营移交有关工作的函》（钦机服函〔2021〕6号）文件要求，林场把部分经营性物业经营权移交给市开投公司，租金收入减少。二是钦北区人民政府未能按协议约定归还林地补偿费，造成2021年非税收入低。
2.资金管理情况。项目资金纳入部门预算管理，严格执行相关财务管理制度，按照资金开支范围及支付进度集中支付，确保合理、合法使用项目资金，同时项目资金设置专项核算，确保资金专款专用、达成项目预期目标。对专项资金实行项目管理，专款专用，从无虚列项目支出和截留、挤占、挪用、转移专项资金等情况发生。
三、项目评价工作情况
（一）开展自评工作。
根据2021年度预算绩效自评工作要求，我场项目绩效自评工作小组负责组织实施自评工作，结合项目绩效评价指标，做到有计划、有安排对项目申报内容、实施情况、资金管理、财务管理等方面进行客观、科学、公正、公平、公开的评价。进一步规范财政资金管理，牢固树立预算绩效理念，强化部门支出责任，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二）评价指标和评价方法。
（1）评价指标。指标主要根据财政部门设置的指标、绩效评价管理制度及项目年度绩效目标制定。根据项目设置年初目标值，按照客观实际的工作情况进行评价打分。
（2）评价方法。采用直接对比方法，将实际工作完成情况与绩效指标完成情况进行直接对比，在此基础上进行评价。
（三）绩效评价实施过程。此次绩效评价由我场财务科牵头，后勤办、生产科、森林资源管护办、防安办、供销科等科室配合实施。一是明确责任分工，根据实际情况设计指标体系。二是收集信息材料，根据绩效评价指标收集相关材料。三是对照核实项目有关数据资料，提出意见建议。
四、项目绩效情况
（一）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森林资源管理项目2021年预算数为268万元，已支出95.84万元，支付率35.76%。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①数量指标。完成14.48万亩森林资源管护任务；维修维护林区道路长度51.4公里；完成采伐、销售6204.07立方米。
②质量指标。全年森林资源管护覆盖率100%；确保森林火灾受害率小于0.6‰；有害生物监测率达100%；项目竣工验收合格率100%，项目工程验收报告质量合格。
③时效指标。森林防火、有害生物监测汇报处理及时率100%。
④成本指标。项目预算268万元，投入95.84万元，完成年度绩效指标35.76%。
（2）项目实施效果分析。
①经济效益。按照省和市下达的采伐指标，科学地进行林木采伐、木材生产及销售，增加木材生产收入，确保林场持续发展。
②社会效益。项目实施确保林区无重大安全事故发生，带动了森林资源保护管理能力的提升，尤其是森林防火、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森林资源监测和管理等基础设施得到改善，林区森林火灾明显下降，滥砍滥伐、毁林开荒、违法征占用林地等林业行政案件大大减少，森林资源得到了有效保护，维护了林场总体发展平稳。
③环境效益。项目实施进一步改善林区生态环境情况，在提升森林生态功能、改善林区环境、涵养水源、防风固土、减少水土流失发挥了显著的作用。
④可持续影响。项目的实施有效提高我市森林覆盖率，保证森林蓄水保土、调节气候、绿化美化等生态功能正常发挥，提高人居环境的质量，进一步改善林区生态环境，保障林区社会治安稳定，对林业生态建设及森林资源可持续发展发挥重要的作用。
（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资金项目实施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群众和服务对象对项目的满意度达到95%以上。
（二）项目资金使用情况分析。
2021年度森林资源管理项目预算支出95.84万元，主要用于支付森林防火专用材料、宣传印刷费2.4万元，森林资源管护用房维护费3.15万元，森林资源管护办公费0.2万元，林业有害生物防治专用材料费0.1万元，防火、森林资源管护、有害生物防治、采伐销售等项目差旅费9.44万元，采伐、林区道路维修劳务费73.83万元，采伐、销售税金及附加费6.72万元。
（三）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2021年度资金收支未发生重大问题，资金收支各个阶段严格按照国家和省财政厅有关财务开支范围和开支标准。项目经费使用严格执行项目制定的财务制度，资金管理、费用支出等制度，会计核算严格按照《政府会计准则》要求核算，各项支出均用于项目相关、必要支出，取得有效发票，不存在不合规、虚列项目支出及截留、挤占、挪用资金情况，不存在超标准开支情况，确保了项目资金专款专用，安全有效。
五、存在问题与改进措施
（一）开展绩效评价工作遇到的问题。一是对此项绩效评价工作经验不足，项目的部分成果无法量化反映在绩效考评指标上，评价结果有所偏颇，有待完善。二是本次评价由财务牵头，相关科室配合进行，没有相关专业人员进行指导，评价不是太专业。
（二）主要经验及改进绩效评价工作的建议。
（1）主要经验。财务科加强配合，及时按计划申拨经费，为项目实施做好资金保障；项目相关科室规范组织实施，做好资料收集整理管理工作，有条不紊开展工作。
（2）建议。一是部分评价指标难以进行量化评价，例如服务对象满意度等指标，建议研究制定适合专项资金的支出绩效评价共性指标，提高指标的科学性。二是部分单位缺乏相关绩效评价知识经验，建议加强对项目评价单位的培训指导，增加项目绩效评价工作的规范性和可操作性。
（三）无其他需说明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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